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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文件南京邮电大学文件南京邮电大学文件南京邮电大学文件
校实建发〔2010〕5号

关于发布《南京邮电大学

仪器设备自行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各职能部门：

为了进一步规范及简化仪器设备采购程序，加强财务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南京邮电大

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办法》，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南

京邮电大学仪器设备自行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经 2010年 12

月 14日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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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仪器设备自行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为了进一步规范及简化仪器设备采购程序，加强财务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

办法。本办法适用于教学、科研急需或有特殊要求的自行采购（以

下简称自购）仪器设备。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申请自购的条件申请自购的条件申请自购的条件申请自购的条件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单价或批量小于二万元的仪器设备确因急需或有特

殊要求的可以申请自购。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政府采购及协议供货（定点采购）规定范围内的仪

器设备原则上不允许自购。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因特殊原因，价值二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申请自购

须经学校仪器设备大宗物资采购招标小组就申请理由、经费来源

及自购方式等情况研究、批准后方能执行。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审批程序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自购申请

使用单位或个人务必填写《南京邮电大学仪器设备自购申请

表》，表内各栏目内容填写清楚、完整，并说明自购理由。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自购审批

单位或个人填写好《南京邮电大学仪器设备自购申请表》后，

须经学院或部门领导审批签字、单位盖章，报实验室建设与设备

管理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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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审批程序自行采购的仪器设备，实验

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不予以办理资产登记、财务部门将不予报

销。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采购采购采购采购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自购单位领导要重视相关仪器设备采购工作，应明

确相关工作的负责人，建立责任制度。自购过程应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经审批后的仪器设备，申请单位或个人须做好选型

论证，择优选购。凭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审批的《南京邮电

大学仪器设备自购申请表》到财务部门领取转账支票进行采购，

付款不得使用现金。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单价在五千元以上的仪器设备，须组成三人以上小

组参与采购过程，并写出采购工作纪要，相关人员签字，学院或

部门领导签字，加盖公章。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金额在二万以上的仪器设备，除执行第八条规定外，

必须签订合同，作为财务付款、维修或退货的依据。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报销报销报销报销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自行采购单位或个人自行对所购仪器设备进行验

收，做好仪器设备的质量检查与数量检查，并作好登记，交接时

采购单位或个人与供货方书面签字确认。发现问题须作好详细记

录，以备处理。凡在验收中发现仪器设备有问题的，仪器设备自

购单位或个人与供货方进行索赔及善后处理工作。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各单位或个人自行采购仪器设备到货验收合格

后，由申请人凭经批准后《南京邮电大学仪器设备自购申请表》、




	关于发布《南京邮电大学仪器设备自行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

